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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济南市钢城区 2023 年区级决算
和 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 年 8 月 30 日在钢城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张延玲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政府委托，我向常委会报告 2023 年区级决算和 2024 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3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区上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在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在区人大依法监督下，紧紧围绕区委“1364”工作思路，严

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

持方式，兜牢“三保”底线，基本保障了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年度财政预算目标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29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1.3%，

同比增长 1.4%；加上级返还收入、转移支付收入、调入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上年结余收入等 28.37 亿元，收入总计 50.66 亿

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98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5.8%，

同比增长 13.3%；加上解上级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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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还本支出、年终结余等 23.68 亿元，支出总计 50.66 亿元。全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59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3.2%，

同比下降 22.1 %；加上级补助收入、债务转贷收入、上年结余

收入等 18.29 亿元，收入总计 23.88 亿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20.6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8%，同比增长 138.5%；

加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年终结余等 3.22 亿元，支出

总计 23.88 亿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26 万元，全部为上级补助收入，

加上年结转 144 万元，收入总计 870 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669 万元，结转下年 201 万元，支出总计 870 万元。全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收入 3.04 亿元。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74 亿元。收支

净结余 0.3 亿元，滚存结余 4.64 亿元。

（五）转移支付收入情况

全区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66 亿元,其中：体制补助收入

0.37 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0.48 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41 亿元、结算补助收入 4.83 亿元、企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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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437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564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0.25 亿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

入 0.12 亿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0.21 亿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63 亿元、增值税留抵

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2.22 亿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844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0.9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6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0.8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726 万元。

（六）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券使用情况

市财政局下达我区政府债务限额 56.36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25.01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1.35 亿元。较 2022 年新增

债务限额 11.97 亿元。

全区收到债券资金 18.8 亿元。一般债券 4.67 亿元，全部为

再融资一般置换债券，用于偿还 2023 年到期的一般置换债券本

金；专项债券 14.13 亿元，其中：再融资专项债券 0.77 亿元，

用于偿还2023年到期的普通专项债券本金；新增专项债券13.36

亿元，涉及 13 个项目，分别用于畜禽保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2

亿元、畜禽育种创新中心项目 2.16 亿元、城市内涝治理工程项

目 0.54 亿元、城市供水能力提升项目 1.9 亿元、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0.75 亿元、区人民医院里辛分院项目

0.51 亿元、中医医院（二期）项目 1.22 亿元、颜庄街道农村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0.3 亿元、养老服务中心（二期）项目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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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0.15 亿元、城市雨污分流工

程 0.6 亿元、智能控制装备孵化园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1.2 亿

元、山钢固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建设项目 1.7 亿元。

（七）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2023 年，根据《济南市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行动实

施方案》要求，对 2022 年度预算结束的项目进行自我评价，自

评项目共计 348 个，评价金额 14.12 亿元；对全区所有区直部门

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做到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全覆盖； 2023

年度全区共 544 个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所有项目在区政府门

户网站和财政预决算公开平台上同时进行了公开。

（八）2023 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是狠抓收入征管，壮大综合财力。按照全年收入目标分解

下达任务，建立财政、税务包联街道（功能区）机制，强化部门

协同和信息共享，全力服务莱钢及重点行业企业，进一步挖掘非

税增收潜力，确保收入及时均衡入库。加强国家、省、市有关政

策研究，及时了解中央重点投资方向，积极向上级对接，争取留

抵退税转移支付资金 2.22 亿元、专项债券 16.36 亿元。定期清

理存量资金，及时收回低效、无效和结余资金，全年收回存量资

金 2.52 亿元，统筹用于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的领域。

二是持续改善民生，提升保障水平。全年民生支出 22 亿元，

占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6%。优先保障“三保”支出，落

实城乡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的救助及补助资金，按序时进度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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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基本民生、运转经费，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全年“三

保”支出 12.74 亿元。完善城乡教育保障机制，改善学前教育，

巩固义务教育，支持高中教育，促进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全年教

育支出 4.7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7%。着力保障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 1.7 亿元。统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债券资金等多方面财政

资金，助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民生项目推进。

三是强化刚性约束，防范化解风险。全力压缩支出，区直单

位公用经费继续压减 20%，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

编外人员支出严格执行“只减不增”，从严控制会议费、培训费

及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抓实抓细常态化债务风险防控工作，遏制

债务增量，全力化解存量债务，全年累计偿还债务本息 7.04 亿

元，化解隐性债务 6059 万元。健全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

加强债务风险动态监测，强化各相关部门间信息共享，有效控制

政府综合债务率。

四是纵深推进改革，提升管理效能。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

化改革，全面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实现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电子化支付、政府采购、账务处理等一体化全流程管理。

进一步完善政府预决算公开制度和渠道，加大培训和审核力度，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对2023年政府及部门预算和2022年度政府及

部门决算及时双公开。定期指导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评估，开展预

算项目绩效目标审核，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体系，落实部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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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全覆盖，开展重点项目和重点部门绩效评价，建立单位自评

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2023 年，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依法监督

下，全区上下团结一致，克服重重困难，基本保证了财政平稳运

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当下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更加严峻复杂，财政运行愈加艰难。一是财政收入增收困难，

税收收入呈下降趋势；二是刚性支出规模有增无减，历史累计欠

账难以化解，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三是部分部门绩效意识薄

弱，基本支出安排不规范，项目支出安排不科学，致使部分资金

使用效益不高。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努

力加以解决。

二、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区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

紧紧围绕区委确定的工作重点和财税目标，持续加强收入组织，

严格预算刚性约束，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集中财力保障重点，努

力防范运行风险。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98 亿元，完成预算的 46.9%，同

比增长 1.6%。其中：税收收入 9.05 亿元，完成预算的 48.4%，

同比下降 1.2%，税收占比 82.4%；非税收入 1.93 亿元，完成预

算的 41.1%，同比增长 17.2%。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9 亿元，

同比增长 5.9%。其中：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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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支出 11.24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80.9 %，同比增长 13%。一般

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财政八项支出 11.87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85.4%，同比增长 12.4%。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1.59 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 1.56 亿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325 万元。全区

政府性基金支出 4.47 亿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0.78 亿元，农

林水支出 458 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0.62 亿元，专项债券支

出 3 亿元，其他支出 305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25 万元，均为上级补助收入，

支出 201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75 亿元（包括：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完成预算的 54%；全区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1.46 亿元。截至 6 月底，收支净结余 0.29 亿元，滚存

结余 4.93 亿元。

（五）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60.35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余额 24.44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35.91 亿元。

上半年全区共收到再融资债券 2.75 亿元，用于置换到期债

券本金；新增专项债券 4.64 亿元，其中：畜禽保种繁育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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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1.57 亿元、畜禽育种创新中心项目 1 亿元、智能控制装

备孵化园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0.5 亿元、颜庄街道钢铁加工产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3 亿元、钢城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

（二期）0.22 亿元、城市雨污分流工程项目 0.44 亿元、城市供

水能力提升项目二期 0.41 亿元、山钢固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

建设项目 0.2 亿元。

（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一是完善事前绩效评估。把强化重大政策项目入库的评估论

证作为绩效管理重点，实现事前绩效评估与预算评审的协调联动，

推动绩效管理关口前移。二是做细绩效目标编审。将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管理，

不矮化、虚化绩效指标，对绩效目标缺失、指标设置不合理的项

目，及时督促单位整改。三是创新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将对下级

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作为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有益尝试，

助力基层加强预算管理、防范化解风险。四是深化成本绩效改革。

将全面推进成本绩效管理改革作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压实部门单

位成本管控主体责任，加快推进分行业、分领域的预算项目支出

标准建设。五是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将所有区级部门的预算

项目绩效目标全部公开，做到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公开全覆盖。

三、2024 年下半年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下半年，财政部门将认真落实区委工作部署，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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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以及本次会

议提出的要求，扎实推进有关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预算执

行刚性约束，切实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

（一）全力以赴组织收入，保障财政平稳运行。坚持依法依

规组织财政收入，积极协调配合税务部门及非税执收部门，做到

应收尽收。一是加大财源培育力度。全力支持钢铁主业做大做强，

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扶持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植壮大主导税源。二是健全财税协同机制。

坚持数字治税，依托综合治税工作专班，搭建项目信息共享平台，

实施全链条闭环管理，加强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形成“问题精

准发现、信息及时共享、办理高效规范、联动处置有力”的综合

治税格局。三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持续挖掘非税资源，加强土

地出让收入监管，加大专项资金、专项债券、增发国债等对上争

取，进一步加强存量资源（资产）、资金统筹，加大预算间的有

机衔接和政策集成，尽最大可能做大综合财力，有效控制债务率。

四是强化库款监测保障。持续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和对接，提

升对未来可能出现异常现象的预判能力，并及时加以解决，切实

提高库款保障能力，根据实时库款情况，按照“轻重缓急”的原

则依次安排资金。

（二）建立过紧日子长效机制，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坚持党

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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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集中财力保障“三保”等重点支出。一是科学编制 2025 年

预算。坚持把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长期坚持的原则，严格落实

“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严格控制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和

编外人员支出规模，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一般性支出能压尽

压，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严控财政支出政策。足额安排“三保”、债务还本付息等刚

性支出，建立重点项目清单化管理机制，加大存量支出政策清理

规范力度，除上级明确要求外不得自行出台增支政策。三是持续

加强预算刚性约束。树牢预算法定意识，严禁超预算、无预算安

排支出，提升预算执行监测和预判水平，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进一步规范预算调剂程序，切实发挥预算刚性约束作用。四

是加强财政运行风险防控。严格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加强“三

保”支出库款保障和运行监控，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多渠道

筹集资金，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规范举债行为，不得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提供担保等方式

举借债务。

（三）健全民生保障机制，持续提升民生品质。严格落实上

级民生政策，提高政策托底保障能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一是保障和扩大就业。加强就业公共服务，围绕

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促进优

化职业见习政策，支持强化岗位技能培训，助力缓解就业结构矛

盾。二是助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财政资金，进一步加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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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建设，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家庭资金参与养老服务工作，

完善社会救助托底保障体系，切实兜牢社会救助底线。三是落实

教育优先发展。重点保障科教投入，推进教育现代化，落实教育

经费投入政策，确保教育经费投入实现“两个只增不减”，推动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是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加大资金统筹

力度，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保障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提升，

完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巩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四）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压实财会监督责任。持续深化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积极探索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新路径，认真落

实财政监督职责，切实加强风险防控。一是落实财会监督职责。

牵头做好财会监督和预算执行监督各项具体任务的落实工作，强

化在组织收入、预算编审、支出政策制定、重点项目评估论证和

资金安排方面的责任，切实加强财政运行风险防控。二是加强全

过程绩效监管。切实发挥预算评审和事前绩效评估的前端“门槛”

作用，结合预算执行监督发挥事中监控纠偏作用，进一步加强绩

效评价结果运用，结合财会监督发现问题，全面融入预算编制和

预算执行各环节。三是扎实推进信息化建设。依托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将预算管理各环节、全周期纳入一体化，持续完善应用

场景和监管规则，建立预警、核查、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不断

提升预算执行和管理绩效水平。


